附件1:
博罗县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学校起始年级

积分指标及分值表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分值（总分150）
	提供材料及指引

	参加社保
	近5年，在博罗县缴纳社会保险（养老保险+医疗保险），每月计0.8分，不满一个月不予计分。
	最高48分
	提供属地（博罗县）税务局相关办税服务厅出具的证明（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必须同时购买，加盖公章）。

	居住年限
	近5年，在博罗县各学区内居住年限，每月计0.5分。不满一个月不予计分。
	最高30分
	1.惠州市外户籍：提供《广东省居住证》。2.市内户籍提供如下条件之一即可（其它不予认定）：（1）营业执照。（2）在博罗县缴纳社会保险（养老保险+医疗保险）证明。（3）房屋产权证（不动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及发票）。（4）租赁合约（县房管部门出具的租赁证明或申请人名字缴纳的水、电费发票）。

	住房保障
	在博罗县内有产权房，且在产权房所属镇学区内的学校申请。
	25分
	1.学区内商品房：提供房屋产权证（不动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及发票）。               2.学区内自建房：提供房屋产权证（不动产权证）或土地使用权证。

	投资纳税

	近5年，缴纳个人所得税额每千元计3分；或企业法定代表人、个体工商户业主，其企业或工商户缴纳各税累计每3万元计3分。期间有偷逃欠税行为的，本项目计0分。
	最高12分
	提供纳税编码、“广东省税务局”官方网站上下载并打印的近五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、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（博罗县）。

	加分奖励
	（1）适龄儿童少年或者其父亲（母亲）具有博罗县内户籍。
	25分
	提供户口簿。

	
	（2）近5年，在参加博罗县义工、青年志愿者服务期间，获得团县委以上部门表彰的，或在博罗县务工期间获得镇（街）级以上政府部门表彰的按5分/人/次计分（同一加分项目有多次奖励的只选其一）。
	最高5分
	提供获奖证书或表彰单位证明。

	
	（3）在博罗县有见义勇为行为并受到县级以上相关部门表彰的，按5分/人/次计分。
	最高5分
	


备注：1.本分值表相关材料的计算日期以2021年5月31日为截止时间；2.“近5年”是指2016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；3.“产权房”是指产权属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房产；4.积分可任选父或母一方计算积分，不重复计分；5.所有证件、证明都必须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；6.列入我县高层次人才管理的人员子女、军烈属子女、驻县内部队现役军人直属子女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子女，不适用本办法，按照相关政策执行。
